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 育 局

綜 合 規

劃 科  

一、各類教 

    育政策 

本市中長程教育發

展計畫。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教師專 

    業培訓 

建立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高 級 中

等 教 育

科 

一、各類教 

    育政策 

高級中等教育政

策之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高級中 

    等教育 

一、高中教育年度工

作計畫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高中年度增減班

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高中校長遴選、

遷調作業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私立高中獎勵補

助經費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國際教 

    育 

國際教育政策之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高中科主辦 

國中科、小教科

協辦 

教 育 局

國 中 教

育科 

一、各類教 

    育政策 

國民中學教育政策

之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國民中 

    學教育 

一、國中之教育年度

工作計畫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國中年度增減班

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國中校長遴選、

遷調作業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國中學區劃分。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本市強迫入學委

員會設置及通

報作業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六、英語教育諮詢委

員會之組成及

運作。 

擬辦 審核 核定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 育 局

國 小 教

育 科  

一、國民小 

    學教育 

一、國民小學教育年

度工作計畫事

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國民小學年度增

減班核定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國民小學校長遴

選作業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國小學區劃分。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原住民 

    教育 

本市原住民教育審

議委員會設置及相

關運作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英語教 

    育 

國小英語教學發展

方向之訂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幼 兒 教

育科 

幼兒教育 一、幼兒教育年度工

作計畫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公立幼兒園年度

增 減 班 核 定

事 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私立幼兒園年度

增 減 班 核 定

事 項。 

審核 核定    

 

四、幼兒園建物消防

公共安全檢查

督導事項。 

審核 核定    

 

五、幼兒園行政罰鍰

案件處理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六、幼托整合工作審

辦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七、私立幼兒園之設

立及變更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 育 局

特 殊 教

育科 

一、特殊教

育 

一、特殊教育年度工

作計畫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特殊教育班年度

增 減 班 核 定

事 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特殊教育招生簡

章、鑑定證明及

相 關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辦理。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藝術才 

    能班教 

  育 

一、藝術才能班年度

增 減 班 核 定

事 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藝術才能班招生

簡章、鑑定證明

及 相 關 委 員

會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辦理。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終 身 學

習科 

一、社會教 

    育 

一、社會教育年度工

作計畫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辦理教育事務基

金 會 設 立 許

可、停辦、撤

銷、廢止業務及

公益信託等事

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一、 輔導與監

督由第二

層核定 

二、 政府捐助

基金累計

未達50%

，由第三

層核定 

三、遴聘終身學習推

展委員會委員

及召開會議。 

審核 審核 核定   

委 員 遴 聘

由 一 層核定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 育 局

終 身 學

習 科  

二、補習教

育及兒

童課後

照顧服

務中心

業務 

一、辦理補習班及兒

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申辦、稽

查處分及稽查

結果公告等事

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遴聘課後照顧服

務審議會委員

及召開會議。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體 育 保

健科 

衛生保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生及教保服務機

構幼兒團體保險事

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資訊及科

技教育科 

資訊教育 資訊教育政策之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教 育 設

施科 

一、設校計 

    畫 

市立高中、國中小新

設校工程計畫。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財政局 

 

二、整建計

畫 

市立高中職、國中小

老舊校舍整建計畫。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財政局 

 

三、增建教

室計畫 

市立高中、國中小增

建教室計畫。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校地徵

收 

規劃租佔用民地

解決方案。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財政局 

 

五、修建及

設備 

一、學校風雨教室及

活動中心設置

事宜。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電源改善工程計

畫經費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新改建校舍計畫

經費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育局

教育設

施科  

五、修建及

設備 

四、列管案件之修建

及設備補助二

十萬元以上金

額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未達使用年限之

學校建物報廢。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財政局 

 

教 育 局

學 輔 校

安室 

一、性別平 

    等教育 

本市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設置及

相關運作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學校訓

導 

全民國防教育相

關事宜。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秘 書 室  

工友(含技

工、駕駛） 

管理 

一、本市市立各級學

校及市立幼兒園

工友次年度申請

退休人員名冊。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一、 次年度退

休人員名

冊至遲於

當年度 12 

月底前陳

市長核閱。

二、 專案申請

退 休 人

員，以專簽

陳市長核

閱。 

二、本市市立各級學

校及市立幼兒園

工友退休、資遣

及撫卹案件之核

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教 育 局

人事室 

一、考核 各級學校校長成

績考核之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獎懲 各級學校校長、教師

一次記一大功（過）

以上獎懲案件之核

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人事處 

 



 

桃園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 

承辦機關 

(單位) 

公 務 項 目 及 內 容決 行 權 責 

會辦機關

(單位) 
備考 

項目 內容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股 長
單 位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市 長 

教 育 局  

人事室 

三、組織編

制 

一、本市立各級學校

組 織 規 程 及

編 制表之訂定

（修正）事項。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人事處 

如有涉及調整

學校會計室編

制者，加會主

計處。 

二、本市立各級學校

組織規程及編

制表函報考試

院備查事項。

審核 審核 核定   

 

三、本市立各級學校

    組織編制案 

    件之轉知。 

審核 審核 核定   

 

四、教師敘

薪 

各級學校教師敘

薪案件之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五、退休撫 

  卹及資 

  遣 

一、各級學校教育人

員、未銓審職員

退休、撫卹及資

遣給與申請案

件之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各級學校教育人

員、未銓審職員

退休證之核發

或補發。 

審核 核定    

 

三、各級學校教職員

申請放棄退休

案件。 

審核 審核 核定   

經 府 簽 同 意

列 入 年 度 預

算 且 經 核 定

之 退 休 申

請 ， 經 當 事

人 具 結 放

棄 ， 由 第 二

層 決 行 同 意

撤 銷 。 尚 未

核 發 退 休 審

定 函 即 提 出

放 棄 之 案

件 ， 由 第 三

層 決 行 。  


